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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臺中科技大學排課及調課準則 

94年 1月 11日 93學年度第 1學期第五次教務會議通過 

96年 3月 13日 95學年度第 2學期第 1次校課程委員會修正通過 

96年 3月 13日 95學年度第 2學期第 1次日間部教務及進修部部務會議修正通過 

98年 10月 6日 98學年度第 1學期第 1次日間部教務及進修部部務會議修正通過 

101年 2月 21日 100學年度第 2學期第 1次日間部教務及進修部部務會議修正通過 

101年 9月 25日 101學年度第 1學期第 2次日間部教務會議暨進修部部務會議修正通過 

103年 10月 21日 103學年度第 1學期第 1次日間部教務會議暨進修部部務會議修正通過 

114年 11月 11日 114學年度第 1學期日間部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115年 5月 13日 114學年度第 2學期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一、 為使本校排課業務順當，以利教師之學術研究，提高教學效果，並依有關教育法令及本校實

際狀況，特訂定本準則。 

二、 本校排課以本行任教本科，專才專用，專精教學為原則。 

三、 現有課程時數應以安排專任（案）教師任教為主；必修課程及共同科目等，以安排專任

（案）教師授課為原則。 

四、 本校專任（案）教師主聘系所（含通識中心、語言中心及體育室）應依專長排滿基本授課

時數，若尚有多餘課程，方可考慮聘請兼任教師任教。專任（案）教師如排課不足者，應於

第 2學期補足；不足時數情形連續達一學年時，主聘系所（含通識中心、語言中心及體育

室）不得增聘專（兼）任教師。 

五、 本校專任（案）教師每週以排課 4日（2個半天不予排課）為原則。經人事室核准於國內部

份時間進修之專任（案）教師方可排課 3日，但須於當年度 3月底前告知可授課時段，逾期

視同自願放棄，每週仍排 4日課程；另未獲核准者，以排課 4日為原則。 

六、 兼任教師於日間部及進修部合計，每週授課時數最低 2小時，且不得超過 6小時。若超過 6

小時，聘任時須檢附同意書，明確表示僅領取 6小時鐘點費。然而，大班課程、全英語授課

及遠距教學課程，則不受此鐘點費 6小時限額之限制。但若為他校教師或具公教人員身份者，

至日間部授課，則以四節為限。本校職員於校內兼課前，應先徵詢所屬主管同意並簽具「國

立臺中科技大學職員校內兼課同意書」，經簽核後，影印一份送交日間部課務組，俾能據以辦

理排課事宜。 

七、 本校於每年 2月中旬開放下學年度教師授課意願時段調查，並由各所系（科）任課教師自行

於網路登錄，一學年調查一次。專任（案）教師可於日間部上課期間 5天內，選擇 2個半

天不予排課、進修部上課期間，則可選擇 1個半天不予排課，日夜合計可選擇 3個半天不予

排課；另經人事室核准於國內部份時間進修之專任（案）教師，日間部可選擇 4個半天、進

修部可選擇 2個半天不予排課。兼任教師之授課時段，需配合本校課表，如有特殊需求，所

系（科）主任應於預選前告之。惟排課，可能受限於空間及設備因素，但儘量以配合教師意

願為原則。 

八、 排課注意事項： 

1. 學年課之授課時段上、下學期以不變為原則，週會／班會、中午用餐休息時間不得排課，



 

2 
 

亦不可做補課時段。 

2. 同一課程不得連續授 4節，4節課程原則應分 2天授課。2節課時段應安排於「1、

2」「3、4」「5、6」「7、8」節次，以利教室有效利用。 

3. 任課教師之排課原則，上午以思考性質課程為優先，下午以體能與實習、實驗及研討性

質課程為主。 

4. 為利於安排舉行各項會議，擔任行政主管之教師，每週兩個時段不予排課，該時段由行政會議

決定之。 

5. 除研究所在職專班外，日間部課程原則上於週一至週五白天排課，不安排於夜間及週末時段。若

因特殊需求需申請彈性排課者（含學期性或臨時性安排），應敘明必要性與合理性並訂定配套措

施，依下列程序辦理： 

(1) 一般性課程：由教學單位經系課程委員會審議；屬全學期辦理者，須再經院課程委員會

審議通過。非教學單位辦理開課者，應採專簽敘明理由，經教務處審核通過後辦理。 

(2) 特殊性質課程（含校共同必修及博雅通識）：應逐級提送課程委員會並經教務會議審議

通過後，始得辦理。 

6. 電腦或資訊相關課程，應優先安排於開課系所（含所屬學院）之專用電腦教室，以利校內教室資

源妥善運用。非屬電腦或資訊相關專業課程，不得排於電子計算機中心電腦教室。 

7. 除本注意事項之外，若有其他特殊情況時，應以專案簽准後方得辦理。 

九、 調動課程時段注意事項： 

1. 調動課程時段應依據上述排課注意事項處理。 

2. 課表排定後不得任意更動，如遇特殊情況調動課程時段者，應以變動幅度最小為原則；

若學生預選結束後仍須調動課程時段，應查明所有選修同學均不致因調動而衝堂情況下

填列「異動課程時段申請表」，並經所有修課同學簽名同意，經各負責所系（科）主任同

意簽章後，送課務組彙辦後方得調動，開學後若仍須調動課程時段者，請於加退選截止

後 1星期內辦理完成。 

3. 除本注意事項之外，若有其他特殊情況時，應以專案簽准後方得辦理。 

十、 本準則經教務會議通過，並陳請校長核准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